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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5日

(二)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

夏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52,399,6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970,122,1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82,277,5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7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88

(四)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

唐发电”或“公司” ）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进行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2人，梁永磐董事、周刚董事、董贺义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栗宝卿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92,619 87.2526 12,900 0.0001 16,600 0.0002

H股 1,146,639,575 12.5528 17,744,000 0.1943 0 0

普通股合计： 9,116,732,194 99.8054 17,756,900 0.1944 16,600 0.0002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88,219 87.2525 13,300 0.0001 20,600 0.0002

H股 1,146,639,575 12.5528 17,744,000 0.1943 0 0

普通股合计： 9,116,727,794 99.8054 17,757,300 0.1944 20,600 0.0002

3、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92,219 87.2526 13,300 0.0001 16,600 0.002

H股 1,160,063,575 12.6998 4,320,000 0.0473 0 0

普通股合计： 9,130,155,794 99.9524 4,333,300 0.0474 16,600 0.002

4、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92,619 87.0820 13,200 0.0001 16,300 0.0002

H股 1,182,277,575 12.9177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152,370,194 99.9997 13,200 0.0001 16,3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聘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瑞岳华（香港）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92,619 87.2764 12,900 0.0001 16,600 0.0002

H股 1,157,575,575 12.6760 4,320,000 0.0473 0 0

普通股合计： 9,127,668,194 99.9524 4,332,900 0.0474 16,6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批准委任刘传东先生担任股东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97,619 87.2486 12,900 0.0001 11,600 0.0001

H股 1,050,168,012 11.4962 114,641,563 1.2550 0 0

普通股合计： 9,020,265,631 98.7448 114,654,463 1.2551 11,600 0.0001

（2）批准栗宝卿先生不再担任股东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97,619 87.2486 12,900 0.0001 11,600 0.0001

H股 1,164,809,575 12.7512 0 0.00 0 0

普通股合计： 9,134,907,194 99.9998 12,900 0.0001 11,6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为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087,019 87.1043 18,500 0.0002 16,600 0.0002

H股 1,107,795,197 12.1070 72,130,378 0.7883 0 0.00

普通股合计： 9,077,882,216 99.2113 72,148,878 0.7885 16,6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不超过各类别股份20%新股份

权利的建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0,100,019 87.0835 14,500 0.0001 7,600 0.0001

H股 336,927,382 3.6814 845,198,193 9.2349 0 0.00

普通股合计： 8,307,027,401 90.7649 845,212,693 9.2350 7,600 0.000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第8项《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不超过各类别股份

20%新股份权利的建议》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阳律师、杨萌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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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于2015年6月25日（星

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6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2名。梁

永磐董事、周刚董事、董贺义董事由于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授权胡绳木

董事、吴静董事、赵洁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公司3名监事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进行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手表决，会议

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1、同意公司或公司子公司通过外部商业银行或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大唐财

务公司” ）与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多伦煤化工公司” ）签署“委托贷款

框架协议” ，向多伦煤化工公司提供40亿元的委托贷款，（“人民币” ，下同），主要用于多

伦煤化工公司置换到期借款、归还本息及补充流动资金；

2、 同意公司或公司子公司通过外部商业银行或大唐财务公司向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

浩特矿业有限公司（“锡林浩特矿业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合计不超过200,000万

元，主要用于锡林浩特矿业公司置换到期借款及其他重大事项；

3、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

的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4、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多伦煤化工公司、锡林浩特矿

业公司为本公司关联人，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均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上海上市规则” ），关联董事已就本决议事项放弃表决。

待有关合同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采

购煤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新余发电公司” ）与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署“煤炭购销合同” ，合同期限为

2015年6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2、同意合同有效期内，新余发电公司向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采购生产用煤，合计交

易金额约为5,000万元（上限）；

3、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

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4、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人，上述事项构成本公司

关联交易；根据上海上市规则，关联董事已就本决议事项放弃表决。

待相关合同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同意罗仲伟先生、刘熀松先生、姜付秀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将上

述董事调整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结束之日止（即2016年6月30日）；

2、同意董贺义先生、叶延生先生、赵洁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卸任之日均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董贺义先生、叶延生先生、赵洁女士均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就其卸任

本公司董事一事，并无其它事宜须知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

司股东。

3、董事会对董贺义先生、叶延生先生、赵洁女士任董事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对董贺义先生、叶延生先生、赵洁女士先生多年来对公司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任免、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

定。 被提名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监督及协调能力； 其任职资格均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ee.com.cn）。

上述3名董事候选人履历请详见附件。

鉴于上述第一及三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适时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附件：

罗仲伟先生简历：

现年59岁，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中小企业促进法”修法顾问，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

委员会理事，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现代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西部之光” 学

者导师。 罗先生曾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

券代码：600415）及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600137）独立董事。 罗先生长期从事产业和企业战略、企业管理、中小企业发展与政策、国

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等领域研究工作。 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企业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

刘熀松先生简历：

现年47岁，复旦大学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 现任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刘先生曾任上海市统计局副主任科员、科长、统计产业发展中

心理事，中国华源集团投资规划部总经理、发展研究部总经理、集团监事、所属上市公司副

总经理、集团总裁助理，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02345）、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350）、长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获上海“曙光学者” 称号、“张仲礼学术奖” 、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奖。刘先生长期从事经济学领域研究工作，在经济运行、企业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

的经验。 刘先生现任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600825）、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600210）、长安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姜付秀先生简历：

现年46岁，经济学博士、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

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曾为多家国内

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做财务发展战略规划、改制方案、薪酬激励等咨询工作。 姜先生长期从

事经济领域研究工作，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姜先生现任烟台龙源

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300105）、北京众信国际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2707）、朗姿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2612）、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2359）四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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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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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06-25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206号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95,700,7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任沁新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长任沁新先生、董事俞章法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

董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何淳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监事因另有公务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梁慧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331,375 99.9815 316,100 0.0158 53,300 0.0027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275 99.9774 317,000 0.0159 133,500 0.0067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475 99.9774 316,800 0.0159 133,500 0.0067

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46,675 99.9772 316,800 0.0159 137,300 0.0069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475 99.9774 316,800 0.0159 133,500 0.0067

6、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63,575 99.9781 307,500 0.0154 129,700 0.0065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支付独立董事2014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24,375 99.9761 334,900 0.0168 141,500 0.0071

8、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475 99.9774 316,800 0.0159 133,500 0.0067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058,212 99.1353 294,400 0.5949 133,500 0.2698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改聘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175 99.9774 317,100 0.0159 133,500 0.0067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175 99.9774 317,100 0.0159 133,500 0.0067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021,612 99.0614 331,000 0.6689 133,500 0.2698

1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73,075 99.9786 294,200 0.0147 133,500 0.0067

1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补充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475 99.9774 316,800 0.0159 133,500 0.0067

1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250,475 99.9774 316,800 0.0159 133,500 0.00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45,329,477 99.8221 307,500 0.1251 129,700 0.0528

7

《公司关于支付独立

董事2014年度津贴

的议案》

245,290,277 99.8062 334,900 0.1363 141,500 0.0576

9

《公司关于预计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49,058,212 99.1353 294,400 0.5949 133,500 0.2698

10

《公司关于改聘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的议案》

245,316,077 99.8167 317,100 0.1290 133,500 0.0543

11

《公司关于续聘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245,316,077 99.8167 317,100 0.1290 133,500 0.0543

12

《公司关于2015年度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49,021,612 99.0614 331,000 0.6689 133,500 0.2698

13

《公司关于<未来三

年 （2015-2017）股

东回报规划 >的议

案》

245,338,977 99.8260 294,200 0.1197 133,500 0.0543

15

《公司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245,316,377 99.8168 316,800 0.1289 133,500 0.05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5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其余14项议案均为普

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6、7、9、10、11、12、13、15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 投票情况见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晴、许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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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6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日）上午9:30至11:30时，下午13:00至15:00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东门中路1011号鸿基大厦2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泰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2,925,9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69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62,871,9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68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4,0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4,0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4,0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2、审议通过了《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7,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8.703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单位和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董事的议案》

7.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泰泉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泽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栩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周非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8,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18％；反对69,954,9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936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匡国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8,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18％；反对69,954,9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936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钟征宇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8,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18％；反对69,954,9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936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7�独立董事候选人-邱大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8�独立董事候选人-梁发贤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09�独立董事候选人-邓远帆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8,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18％；反对69,954,9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936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7.10�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小珠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8,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18％；反对69,954,9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936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8、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8.01候选人-谢毅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8.02候选人-林萍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8,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18％；反对69,954,9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936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3.889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814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高层管理人员及主要骨干奖励基金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78,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7,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961％；反对4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8.703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华英、郭鹏

3、结论性意见：宝安地产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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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6月25

日下午4:30在深圳市东门中路1011号鸿基大厦25楼会议室召开。

2、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11人,�独立董事吴小珠全权授权独立董事梁发贤代为行

使表决权。

3、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由董事长陈泰泉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泰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泽绵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唐晖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李洞明先生、沈蜀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钟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曹洁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曹洁明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陈泰泉，男，1963年2月出生，管理工程研究生。民建广东省委常委、民建深圳市委副主委、深圳市人

大常委。 曾任新城友谊公司经理；宝安外轮商品供应公司总经理；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安集团” ）总裁助理、副总裁；宝安集团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董事，第十、十一届董事局常务副主席

兼执行总裁；2009年6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陈泰泉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2、陈泽绵，男，1973年2月出生，现任深圳市金谷世纪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3年6月至今担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陈泽绵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3、唐晖，男，1962年生，曾任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土建室任设计员、工程师；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

业公司开发部、工程部部门经理、副总工程师；中国宝安集团成本管理部任高级项目经理、总监助理、副总

监；中国宝安集团山东宝安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中国宝安集团天津宝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职务。 2013年1

月至今担任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唐晖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4、沈蜀江，女，197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秘书、董事局

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2009年7月起至今任副总经理。

沈蜀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5、李洞明，男，1966年生，毕业于湖南大学给排水专业，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

公司工程师；上海宝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上

海宝安企业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公司董事长；2012年7月至今担任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洞明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6、钟民，男，1968年6月出生，大学专科毕业，会计师。曾任深圳恒安房地产开发公司会计、宝安集团海

南公司财务部长、宝安集团计划财务部主管会计、副部长；2009年7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钟民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7、曹洁明，男，1978年12月出生，法律本科学历，2004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曾任深圳平南铁路有限

公司法律顾问；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部主管；2009年9月至今先后在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行政部主持工作副部长、法务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曹洁明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证券代码：000040� � � � �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5-25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6月25日

（星期四）在深圳市东门中路1011号鸿基大厦27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监事会全体成员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选举谢毅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45�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2015-046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12日起停牌。 由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筹划

中，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

告：2015-031、2015-04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公司与相关各方仍在继续

沟通和协商中，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

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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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鄂州电厂三期工程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7月11日，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鄂州

电厂三期工程的议案》，为发展公司火电业务，扩大电力装机规模，会议同意投资建设鄂

州电厂三期工程。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鄂州电厂

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通知》（鄂发改审批服务【2015】206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湖北省2014年度火电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的复函》有关要

求，同意建设鄂州电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为鄂州市葛店经济开发区，在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一

期、二期机组扩建端场地上建设。

三、项目建设规模为2台1000MW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除尘、脱硫、

脱硝和在线烟气连续监控装置。

四、项目动态总投资约74.6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14.9亿元。

五、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2年。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

次投资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